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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人们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传统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给环

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给生态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问题，这与

我国现行的环境监管薄弱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创新我国的环

境监管措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环境监管现状

1.1 省以下环保垂改面临挑战

以块为主的环保管理体制是我国现有的主要环保管理体制。

这种管理体制使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为代价，

同时干预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现象时有发生。为此，2015年 10月，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

2016 年 9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

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垂改是对现行环保

管理体制的突破，使我国环境治理进入一个新时期。但垂改对环

保部门履责机制也带来挑战：一是垂改后县级政府与基层环保部

门关系微妙，在实践中环保部门既是政府环保工作的执行者，又

是政府落实环境责任的监督者，如何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将是一

个艰难的挑战；二是垂改后环保部门一线人员严重短缺，省以下

环保部门的整体力量受到削弱。

1.2 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我国环境监管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环境保护法》在责任标准上的认定不

准确，比如其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公害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二

是责任主体规定不准确，其责任主体对象仅限于环保部门以及环

境污染的企事业单位等，而忽略了社会所有主体的环境承担义务。

三是在责任内容上的描述存在着一定的失衡，我国现行的《环境

保护法》在责任描述上用词模棱两可，导致各个基层环保部门的

理解不一致；在责任认定方面偏重罚款，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则没

有相应的解释和规定。

1.3 基层环保监管能力薄弱

我国基层环保监管能力较为薄弱，第一，基层环保部门执法

车辆以及执法工具如便捷式的移动定位系统不完备，对一些偏远

地区，无法准确定位具体位置等问题导致缺少有效的监管。第二，

环境监管最终要靠具体的部门去落实，但现状却是基层环保部门

在工作运行中与自身承担的工作责任不相匹配，在工作实施中不

能协调有序的进行，导致下放一些生态环境治理任务时往往不能

达到预期的效果。第三，环境监管方面的专业性人才短缺，素质

水平参差不一，基层工作人员仍然在运用那套过去用的老法子，

导致基层执法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当下的环保监管工作。

1.4 重处罚轻技术突破

 现行监管机制下，处罚手段大多为经济处罚。比如，很多地

方性法律法规在对“不合格”企业的惩罚力度上通常以罚款为主，

但往往罚款所支付的金额远比不上一个企业进行环保工作所需要

的金额，在权衡利益之后，大多数企业选择无视“治理”问题，

反而抱着一种宁罚款也不治理的态度进行生产运行。这与污染治

理及治理运行成本较高有一定关系。污染质量成本及运行成本，

受到污染治理技术的制约。

2 我国环境监管策略：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切入点

2.1 理顺机制，切实落实环保垂改要求

在省以下环保垂改的框架下，制定好省以下垂改的体制机制，

理顺县级政府与基层环保部门的关系；充实一线换环保人员，在

省以下环保垂改体制下，进一步强化基层环保部门的力量。

2.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要顺应新形势，加快对旧的环境保护与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

进行研究、修订，制定出适合现时期的有关环境保护与监管方面

的新的法律法规。首先，要明确环境污染的责任标准，不能仅从

污染程度等角度去衡量责任，而且要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

制定相应的责任标准。其次，要明确环境污染的责任主体，包括

企业事业单位、个人在内等社会主体。最后，要细化环保法中关

于责任的描述，实施一系列强有力的处罚措施。

2.3 加大支持力度，提升监管能力

加强机构建设，加大对环境保护部门的资金与技术、人才的

支持。首先，要加大对基层环保部门的经费投入，用于购买执法

车、环境污染检测、监测设备。其次，基层环保要重视人才的培养，

鼓励和强化一线技术骨干的培养和培训。最后，设立一定的投诉

举报奖金，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监管，动员社会公众参与

环保事业。

2.4 强化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与突破

建立国家、省级、市级三级体系的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研究基金，

鼓励和支持开展环境污染治理前沿技术研究与实践，促进污染治

理技术的突破，并运用与实践中，降低企业污染治理的运行成本，

推动企业主动开展污染预防和污染治理。

 3 结束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笔者认为，只有从生态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理顺监管机制、明确监管责任，切实落实省以下环保

垂改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监管能力，强化污染治理技

术研究与突破，不断促进我国的环境监管得到“质”的提升，助

推可持续发展，助推美丽中国的愿景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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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监管现状，并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进一步理顺机制，切实落实省以下环

保垂改要求；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强化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与突破，助推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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